
    现年 45 岁的项某在徐汇区

经营一家古玩店，日常经营中兼
收酒类。2017年 9月的一天，古玩

店附近一酒店的服务员陆某带着

一瓶茅台酒找到项某。项某问他
哪里来的酒，陆某支支吾吾，说是

从朋友那里拿来的，还叫项某放

心。这不符合逻辑，项某基本确定

这酒是偷来的了。
明确了酒的来源及陆某的心

理后，项某开始压低价格，时价近

1500 元的飞天茅台酒，项某以

900元的价格从陆某手中买下。

就这样，从 2017 年 9 月到
2018年 10月的一年多时间内，项

某陆续从陆某手中收购被盗的
2017年飞天茅台、2018年飞天茅

台、15 年陈年茅台、30 年陈年茅
台等大量茅台酒，共计价值 15万

余元。

2018 年 10 月，

酒店发现酒水

失窃并报警。10

月 10 日，陆某

被抓获归案并
将项某供出。项

某到案后主动
供述了犯罪事

实并退回赃款
近 16万元。

徐汇法院
审理后认为，被

告人项某明知

是犯罪所得仍予以收购，情节严

重，其行为已构成掩饰、隐瞒犯罪
所得罪。项某到案后如实供述罪

行，积极退赃，具有认罪悔罪表

现，法院予以从宽处罚。以掩饰、
隐瞒犯罪所得罪，判处项某有期

徒刑 3年，缓刑 3年，并处罚金 1

万元。

通讯员 张超
本报记者 袁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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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讲我听

男非法获公民信息得利70余万元
徐汇区宣判首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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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丫丫与李黎是一对令人羡慕的

夫妻，两人在工作之余渐生爱意，然
后顺理成章结婚，一年后有了儿子。

李黎忠厚老实，十分顾家，对自己父
母和岳父母都很孝顺。丫丫逢人

就说自己找到了一个好丈夫。

就在一家人和和睦睦过日
子时，丫丫发现丈夫有点不对

劲，先是家中的名人字画、古董
不见了，继而丫丫的陪嫁和首

饰也没了踪影。起初丫丫责问
丈夫时，他一会儿说送给专家

鉴定了，一会儿说别人暂借，但

这些东西就没拿回来。后来丫
丫发现自己银行卡里的 9000

元不翼而飞，经查竟是有人冒
用她的身份证到银行修改了密

码，把钱转到他人的卡上。丫丫
准备报警，这时丈夫跪地求饶，

称自己迷上了一售楼小姐，所
有的事都因她而起。丫丫听了

如雷轰顶。她想起去年准备为
儿子买房时，与丈夫同去一家

售楼处，售楼处一女士十分殷
勤，说话细声细气，有问必答十

分耐心。虽然当时没有确定买
不买房，但这位售楼小姐给夫妇俩

留下深刻的印象，双方互留了电话。
事后售楼小姐频频邀请他们

去看楼盘，直到他们终于为儿子买
了一套房。丫丫还特地宴请以示

谢意。一来二去大家成了朋友，丫
丫根本没往别处想。谁知丈夫竟

与对方搞起了婚外恋。对方先是

让丈夫逐步将家里的名贵字画、金

银首饰转移到她手里，然后就是开
口要钱，一会儿说老家母亲住院，

一会儿说父亲遇车祸，反正就像个
无底洞。最让丫丫不能接受的是，

丈夫对那个女人已经产生感情，
准备抛下妻儿。因没有住房，丈夫

还打起了为儿子买的新房的主

意，只是因为新房年限不到不
能出售。

丫丫怕被同事知道，只得
强忍愤怒，苦劝丈夫悬崖勒马。

可丈夫就是不听劝。丫丫叫来
亲友轮番做丈夫工作，但平时

对丫丫言听计从的丈夫，就是
不回头。

无奈之下丫丫找到了我，

请求我把丈夫劝回来。我怀疑
丈夫可能遇到了婚骗高手，劝

丫丫先冷静，正面劝丈夫可能
不会有效果，不如改变策略。我

给丫丫出了几个主意：一是凭
该女子冒充丫丫名字转移银行

卡资金的行为，可报警；二是将
该女子所作所为向警方反映。

三是丫丫可以侧面打听一下该
女子在单位的表现，特别是与

异性交往的情况。如果核查下
来该女子确实属于婚骗，估计

丈夫也会有所醒悟，到那时候
再请丈夫把交与该女子的字画、古

董、金银首饰一一要回。丫丫接受了
我的意见。

大约两个月后，丫丫给我来了
电话，告知那位女子确实是婚骗高

手，丈夫已经悬崖勒马，同时追回了
相关物品，并再三向我表示谢意。

人民调解员 青云

    宋先生的父亲承租一套公有住

房，一家人都住在此。宋先生婚后就
搬出了这套公房。父母相继过世后，

这套房就由宋先生的弟弟一家三口
住。弟弟也因此变更为了承租人。宋

先生夫妇尽管不住在这套公房里，
但父母还健在时，他们夫妻俩的户

口相继迁入到了这套公房。上世纪

90年代时，弟弟从单位下岗，就在
这套公房处申请了个体工商户营业

执照，开了一个小店。日子虽然越过
越好，可弟弟却查出身患重病，不久

便离开了人世。之后，那个小店的个
体工商户营业执照登记的经营人变

更为弟弟的儿子，就是宋先生的侄

子。平时侄子有什么难处，都是宋先
生帮忙，叔侄俩处得也算不错。

前段时间，该公房被纳入征收
范围，因为承租人还是宋先生的弟

弟，所以要签征收补偿协议，就要先
确定一位新的承租人。此时，这套房

屋处有三人户籍：宋先生夫妇和侄

子。在征收单位协调下，三人写了一
份调解协议，约定由侄子做新的承

租人，居住部分的补偿：评估价格+

价格补贴+套型面积补贴三部分征

收补偿款由侄子得 50%，宋先生夫
妇得 50%。没多久，侄子就与征收

单位签订了征收补偿协议。可拿到
钱的侄子马上变了脸。签约时，该公

房被认定为全部是非居住面积。侄

子就提出签订调解协议时，约定的

这套公房的居住补偿款部分由宋先
生夫妇得 50%，现在征收补偿协议

中确定这套公房全部为非居住面
积，不存在居住补偿款的部分，所以

征收补偿款与宋先生夫妇无关，全
部归他。宋先生夫妇只得将侄子告

上法庭，要求分得以房屋认定面积

参照居住房屋标准计算所得征收补
偿款的二分之一。

庭审中，宋先生夫妇提供了达
成调解协议当日的录音。该录音表

明，调解员多次表示，不论是居住还
是非居，都按居住的算，三块砖头的

二分之一是宋先生夫妇的。法官还
就调解情况询问了房屋征收时的经

办人，该经办人称，当时为了确定承

租人的问题，因房屋居住、非居面积

均未确定，所以双方就认可把非居
补偿按照面积以居住补偿的标准计

算，所得由宋先生夫妇分得 50%，其
余由侄子分得。

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
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按约定履

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解

除合同。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
护。本案中，当事人就房屋征收补偿

款的分割达成协议，是当事人真实
意思表示，应为合法有效，当事人均

应依约履行。关于双方调解协议的
具体内容，宋先生夫妇应分得评估

价格、价格补贴、套型面积补贴三部
分征收补偿款的二分之一，但这套

公房被认定为非居住房屋，征收补

偿协议中并无上述三款项。若按照

宋先生侄子意见解释，宋先生夫妇
同意由侄子担任承租人，而将自身

权益置于极端不确定的情况，显然
不符合常理。宋先生夫妇要求分得

以房屋认定面积参照居住房屋标准
计算所得征收补偿款的二分之一，

应为双方调解时的真实意思表示。

且从房屋来源、居住及经营情况看，
这一征收补偿利益的分配方案亦属

合理，双方均应依约履行。
法院采纳了我方的观点，判决

侄子向宋先生夫妇支付一定金额的
征收补偿款。

上海市申房律师事务所主任
孙洪林 律师

    日前，徐汇法院宣判该院首

起刑事附带民事公益诉讼案，男
子徐某因仿冒上海知名官方招考

网站等行为套取公民个人信息，
最终获刑 3 年，并处罚金 30 万

元。同时，法院判令徐某在判决生
效后 30 日内，就侵犯公民个人信

息的行为，在省级媒体上向社会

公众赔礼道歉。

徐某今年 30岁出头，长期在

沪从事 IT 工作。2014 年，徐某在
上海某进修学院工作期间，以该学

院的名义设立网站，并负责管理维

护。2015年，徐某从学院离职且在
该学院要求终止该网站后，仍然使

用该网站直至案发。不仅如此，他
还先后以自学考试、成人高考、远

程教育等名义设立多个网站，考生
在网站报名页面填写姓名、手机号

码等信息后，徐某将获取的考生个

人信息提供给营利性教育机构招
生使用，从中获利。其间，徐某仿

冒上海知名官方招考网站，网站从
网页排版布局甚至是网站 logo 都

与官方网站基本一致。为了达到逼

真效果，获取学生信任，假冒网站
每日同步发布官网相同的内容，极

易混淆和引人误解。他还另设置

与该官方网站同名的微信公众号、
自媒体账号等，以此误导公民提供

身份信息，严重侵犯了考生的合法
权益。

经查，2015年 12月至 2019年
7月，徐某通过设立的网站获取公

民信息共计 8000余条，并按照培训

机构招生成功后收取的学费提成，

获利 70余万元。

检察机关认为，公民个人信息
安全问题已不再停留在个人层面，

针对个人信息的违法犯罪活动导致
公民的人身、财产、隐私以及正常的

工作活动都受到严重威胁，已经上
升到整体网络信息安全的重大层

面，应当是带有公共利益性质的抽

象法益，受我国网络安全法所规制
和保护。为此，检察机关有必要对侵

犯公民个人信息安全的行为提起民
事公益诉讼。

法院审理后认为，徐某违反国

家有关规定，向其他单位提供公民
个人信息，其中部分是非法获取，情

节特别严重，其行为已构成侵犯公
民个人信息罪。同时，徐某侵犯公民

个人信息的行为，损害了不特定社
会公众的利益，应承担相应的民事

责任。法院考虑到徐某自首，且认罪

认罚，退出部分违法所得，最终做出
上述判罚。

通讯员 马超
本报记者 袁玮

收购偷来的茅台酒
古玩店老板栽了

孙绍波 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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